
a : \ l b 0 1 0 3 c . d o c 1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 138 章 )
《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 章 )
《助產士註冊條例》 (第 162 章 )
《護士註冊條例》 (第 164 章 )
《輻射條例》 (第 303 章 )

《輔助醫療業條例》 (第 359 章 )
《脊醫註冊條例》 (第 428 章 )

《 2000 年醫療及健康護理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零零年一月四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署理行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2000 年醫療及健康護理 (雜項修訂 )
條例草案》 (見附件 A)，應提交立法會。

背景和論據

背景

2 . 我們在以下條例中發現一些缺點：

(一 )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 138 章 )；

(二 )  《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 章 )；

(三 )  《助產士註冊條例》 (第 162 章 )；

(四 )  《護士註冊條例》 (第 164 章 )；

(五 )  《輻射條例》 (第 303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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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輔助醫療業條例》 (第 359 章 )；及

(七 )  《脊醫註冊條例》 (第 428 章 )

3 . 這些條例涉及醫護專業人員、藥劑製品、輻照儀

器和放射性物質的規管事宜，制定這些條例的主要目的載於

附件 B。

建議的修訂

4 . 上 述 條 例 的 缺 點 有 礙 有 關 的 規 管 制 度 的 完 善 運

作。我們建議透過廢除過時的條文、精簡規管組織的運作、

闡明原有條文的意思，以及糾正原有條文的輕微文字錯誤，

剔除這些缺點並使有關法例更為一致。條例草案的摘要說明

簡介了這些修訂。較重要的修訂闡述如下：

(a ) 修訂《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使藥劑業及毒藥管

理局制定的附屬法例毋需經立法會議案通過，只

需把這些附屬法例交由 生福利局局長批准，並

提交立法會席上審議即可。這樣可以減省行政程

序。

(b ) 修 訂 《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條 例 》 及 《 輔 助 醫 療 業 條

例》，使英國醫學會香港分會，毋須為藥劑業及

毒藥管理局和《輔助醫療業條例》下五個委員會

各提名人一名成員。

(c ) 修訂《護士註冊條例》，容許有關人士可藉推選

呈請，質疑護士管理局成員推選的結果，同時授

權管理局可以規例訂定推選呈請的事宜。

(d ) 修訂《輻射條例》，以容許輻射管理局以傳閱文

件的方式處理事務。

(e ) 修訂《脊醫註冊條例》，規定脊醫管理局制定的

附屬法例在提交立法會席上審議前，須交由 生

福利局局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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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修訂《脊醫註冊條例》，規定註冊脊醫在申請執

業證明書或替該證明書續期時，須聲明曾否因刑

事罪行或專業失當而被判有罪。

被修訂的現行條文載於附件 C。

條例草案

5 . 第 1 條訂明條例草案在制定成為條例後，將在
生福利局局長指定的日期起生效。

6 . 第 2 至 8 條和七個附表根據上文第 4 段所述，訂
定這七條條例的雜項修訂條文。

立法程序時間表

7 . 我們建議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另行通知

審議階段和三讀

與基本法的關係

8 . 律政司認為，條例草案與《基本法》條文並無牴

觸。

與人權的關係

9 . 律政司認為，條例草案並不涉及人權問題。

法例的約束力

10 . 條例草案涉及條例的現有約束力，並不會受這次

修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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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1 . 上述建議對財政和人手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2 . 我們已徵詢有關監管組織的意見，該等組織並沒

有提出反對。由於公眾不大會受到條例草案影響，我們認為

無須徵詢公眾的意見。

宣傳安排

13 . 除本資料摘要外，我們會在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

的憲報上刊登本條例草案。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4 . 有關本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聯絡 生福利局助

理局長陳偉偉先生 (電話： 2973  8118 )。

＊＊＊＊＊＊

生福利局

二零零零年一月

(檔案號碼： HWB/M/21/7  P t .2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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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

旨在

修訂《藥劑業及毒藥條例》、《醫生註冊條例》、《助產士註冊條例》、《護士註冊條

例》、《輻射條例》、《輔助醫療業條例》及《脊醫註冊條例》。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2000 年醫療及健康護理（雜項修訂）條例》。

(2) 本條例自衛生福利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對對對對《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的修訂《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的修訂《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的修訂《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現按附表 1 所示修訂。

3. 對對對對《醫生註冊條例》的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現按附表 2 所示修訂。

4. 對對對對《助產士註冊條例》的修訂《助產士註冊條例》的修訂《助產士註冊條例》的修訂《助產士註冊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

《助產士註冊條例》（第 162 章）現按附表 3 所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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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對對對《護士註冊條例》的修訂《護士註冊條例》的修訂《護士註冊條例》的修訂《護士註冊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

《護士註冊條例》（第 164 章）現按附表 4 所示修訂。

6. 對對對對《輻射條例》的修訂《輻射條例》的修訂《輻射條例》的修訂《輻射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5））））

《輻射條例》（第 303 章）現按附表 5 所示修訂。

7. 對對對對《輔助醫療業條例》的修訂《輔助醫療業條例》的修訂《輔助醫療業條例》的修訂《輔助醫療業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6））））

《輔助醫療業條例》（第 359 章）現按附表 6 所示修訂。

8. 對對對對《脊醫註冊條例》的修訂《脊醫註冊條例》的修訂《脊醫註冊條例》的修訂《脊醫註冊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7））））

《脊醫註冊條例》（第 428 章）現按附表 7 所示修訂。

附表 1 〔第 2 條〕

對《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的修訂

項 受影響的條文 修訂

1. 第 3 條 (a) 在第(2)款㆗ ―

(i) 在(g)段㆗，在末處加入“及”；

(ii) 在(h)段㆗，廢除“；及”而代以句號；

(iii) 廢除(i)段。

(b) 在第(3)款㆗，在首次出現的“由”之前加入“除第

(3A)款另有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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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入 ―

“(3A) 任何根據第(2)(f)、(fa)、(fb)、(g)
及(h)款獲委任的管理局成員，可藉向管理局

主席發出書面通知而辭職。”。

2. 第 8(1)條 (a) 廢除(b)及(c)段。

(b) 廢除(e)段而代以 ―

“(e) 持有任何文憑或證書或具有任何資

格，並藉考試或其他方式，令管理局

信納他具備的藥劑學造詣及經驗相

等於符合(a)或(d)段所列條件的㆟所

具備者。”。

3. 第 29(1)條 廢除“立法局”而代以“衛生福利局局長”。

4. 第 31(1)(a)條 廢除“及(i)”。

附表 2 〔第 3 條〕

對《醫生註冊條例》的修訂

項 受影響的條文 修訂

1. 第 3(3)條 在“(da)、”之後加入“(db)、”。

2. 第 7(3)條 廢除“連續”。

3. 第 20F(1A)條 廢除“(5)”而代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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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20G(3)條 廢除“決定作出起計”而代以“自獲告知決定之日起

計的”。

5. 第 20N 條 (a) 在第(2)款㆗，在“生”之後加入 ―

“，方式是以面交的方式送達該通知，或以掛

號郵遞的方式將該通知寄送該醫生的註冊

㆞址或最後為㆟所知的㆞址”。

(b) 廢除第(4)款而代以 ―

“(4) 教育及評審委員會須在接獲

第(3)款所指的要求後 1 個月內 ―

(a) 覆核其決定；及

(b) 將其覆核後作出的決

定以書面通知有關的

註冊醫生，方式是以面

交的 方式 送達 該 通

知，或以掛號郵遞的方

式將該通知寄送該醫

生的註冊㆞址或最後

為㆟所知的㆞址。”。

6. 第 21(1)條 在“酌情”之後加入“作出㆘述任何㆒項或多於㆒項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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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 21B(1)條 (a) 廢除“之㆒”而代以“之㆗的任何㆒項即構成會

議法定㆟數”。

(b) 廢除“業外委員，但過半數的委員須是註冊醫

生，即構成會議法定㆟數”而代以“醫務委員會

的業外委員，或根據第(2)(f)款委任的業外審裁顧

問（視屬何情況而定），但在(a)或(b)段所述情況

之㆗，註冊醫生的數目須過半數”。

8. 第 25(3)條 (a) 在“從普通科醫生名冊”之後加入“或專科醫生

名冊（視何者適當而定）”。

(b) 在兩度出現的“入普通科醫生名冊”之後加入

“或專科醫生名冊（視何者適當而定）”。

附表 3 〔第 4 條〕

對《助產士註冊條例》的修訂

項 受影響的條文 修訂

1. 第 14(3)條 (a) 在“將申請”之前加入“在收到申請㆟須繳交的

訂明費用後，”。

(b) 在“須隨”之前加入“在收到該費用後，”。

2. 第 18(2)(b)(i)條 廢除“教導”而代以“訓練”。

3. 第 22 條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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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秘書須在接獲根據第(4)款發出並且

仍然有效的執業證明書的持有㆟提出的申請，和在

該㆟須繳付的訂明費用繳付後，向該㆟發出㆒份該

執業證明書正本的核證副本。”。

4. 第 23 條 (a) 加入 ―

“(1A) 根據第(1)(a)款訂立的規例可訂

明不同類別的助產士須繳付不同的費

用。”。

(b) 在第(3)(c)款㆗，廢除“重新註冊”而代以“申請將

姓名重新列入名冊”。

附表 4 〔第 5 條〕

對《護士註冊條例》的修訂

項 受影響的條文 修訂

1. 第 II 部 在標題㆗，廢除“理管”。

2. 第 3 條 在第(1)款㆗，廢除“理管”。

3. 新條文 加入 ―

““““3A. 藉推選呈請質疑推選藉推選呈請質疑推選藉推選呈請質疑推選藉推選呈請質疑推選

(1) 第 3(2)(ca)條所指的管理局成員的推

選的結果，只可藉推選呈請質疑。

(2) 關於推選呈請的事宜，由規例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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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4(1)(b)及(2)條 廢除“5”而代以“7”。

5. 第 10A 條 加入 ―

“(2A) 秘書須在接獲根據第(2)款發出並

且仍然有效的執業證明書的持有㆟提出的申

請，和在該㆟須繳付的訂明費用繳付後，向該㆟

發出㆒份該執業證明書正本的核證副本。”。

6. 第 16A 條 加入 ―

“(2A) 秘書須在接獲根據第(2)款發出並

且仍然有效的執業證明書的持有㆟提出的申

請，和在該㆟須繳付的訂明費用繳付後，向該㆟

發出㆒份該執業證明書正本的核證副本。”。

7. 第 27 條 (a) 廢除第(1)款而代以 ―

“(1) (a)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

訂立規例訂明根據本條例

須繳付的費用。

(b) 根據(a)段訂立的規例可訂

明不同類別的護士須繳付

不同的費用。”。

(b) 在第(3)款㆗ ―

(i) 在(c)段㆗，廢除“重新註冊及重新登記”

而代以“將姓名重新列入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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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i)段㆗，廢除“及推選方式；及”而

代以 ―

“、推選方式及其他有關事宜，包

括（但不限於） ―

(i) 候選㆟、推選㆟及提名書簽

署㆟的資格；

(ii) 任何投票及點票制度的細

則；及

(iii) 決定推選的結果；”；

(iii) 加入 ―

“(ia) 與第 3A 條所指的推選呈請

有關的程序及事宜，包括

（但不限於） ―

(i) 可提出呈請的

㆟；

(ii) 可成為呈請的答

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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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藉推選呈請質疑

推選結果所基於

的理由；

(iv) 可規管呈請程序

的㆟；

(v) 可聆訊及就呈請

作出裁定的㆟；

及

(vi) 使呈請待決期間

作出的作為成為

有效 的 權 力 ；

及”。

附表 5 〔第 6 條〕

對《輻射條例》的修訂

項 受影響的條文 修訂

1. 第 3 條 (a) 在第(3)款㆗，在“除委任”之後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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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藉向管理局主席發出書面通知而辭

職”。

(b) 在第(6)款㆗，廢除“凡提交管理局決定”而代以

“在管理局會議席㆖出現”。

(c) 加入 ―

“(10) (a) 管理局可藉在所有成員之間

傳閱文件的方式處理事務，而

無須召開會議。

(b) 除(c)及(d)段另有規定外，由管

理局過半數或以㆖成員以書

面通過的書面決議，其效力及

作用猶如該項決議是在管理

局會議㆖由該等成員表決通

過㆒樣。

(c) 任何成員可在正傳閱的文件

所指明的期間內，以書面要求

管理局主席將正在藉傳閱文

件的方式處理的事務的任何

個別項目，提交㆘次管理局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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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c)段所指的通知已交給管

理局主席，則根據(b)段獲以書

面通過的決議就該通知所指

明的事務的項目而言，即屬無

效。”。

附表 6 〔第 7 條〕

對《輔助醫療業條例》的修訂

項 受影響的條文 修訂

1. 第 3 條 (a) 在第(1)款㆗，在“由以”之前加入“除第(6)款另

有規定外，”。

(b) 在第(1)(d)款㆗，廢除“，其任期由獲委任之日起

計連續 3 年”。

(c) 廢除第(2)至(4)款而代以 ―

“(2) 除第(3)及(4)款另有規定外，任何

根據本條獲委任的管理局成員，任期為自獲

委任之日起計的連續 3 年，或為行政長官所

指定的較短期間，而該成員可於任期屆滿時

再獲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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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長官可於任何根據本條獲委

任或根據第(2)款再獲委任的管理局成員的任

期屆滿之前，以該成員永久喪失履行職務能

力或其他充分因由（行政長官的決定即為該

因由是否存在的最終決定）而將該成員免

任；在該成員被免任之時，其獲委任或再獲

委任的任期須當作已屆滿。

(4) 除第(5)款另有規定外，管理局任

何成員均可藉向管理局主席發出書面通知而

辭職。

(5) 管理局主席可藉向管理局秘書發

出書面通知而辭職。

(6) 如管理局主席職位因期滿、辭職

或其他原因而致出現空缺，則由管理局副主

席暫代管理局主席㆒職，以待根據第(1)(a)款
委任新主席；如管理局副主席職位亦出現空

缺，則管理局秘書須於該職位出現空缺後 3
個月內召開會議，以選出㆒名成員暫代管理

局主席㆒職，以待根據第(1)(a)款委任新主

席。

(7) 管理局秘書須主持根據第(6)款所

舉行的會議，直至管理局主席根據該款選出

並就任為止，但管理局秘書無權投原有票或

決定票。

(8) 管理局設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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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㆒名秘書；及

(b) ㆒名法律顧問，

兩職均由行政長官委任。”。

2. 第 5 條 (a) 在第(1)款㆗，在“由不”之前加入“除第(6)款另

有規定外，”。

(b) 廢除第(1)(c)款而代以 ―

“(c) 由行政長官委任的 1 名註冊醫生；”。

(c) 廢除第(2)至(4)款而代以 ―

“(2) 除第(3)及(4)款另有規定外，任何

根據本條獲委任的委員會成員，任期為自獲

委任之日起計的連續 3 年，或為行政長官所

指定的較短期間，而該成員可於任期屆滿時

再獲委任。

(3) 行政長官可於任何根據本條獲委

任或根據第(2)款再獲委任的委員會成員的任

期屆滿之前，以該成員永久喪失履行職務能

力或其他充分因由（行政長官的決定即為該

因由是否存在的最終決定）而將該成員免

任；在該成員被免任之時，其獲委任或再獲

委任的任期須當作已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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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第(5)款另有規定外，委員會任

何成員均可藉向委員會主席發出書面通知而

辭職。

(5) 委員會主席可藉向委員會秘書發

出書面通知而辭職。

(6) 如委員會主席職位因期滿、辭職

或其他原因而致出現空缺，則委員會秘書須

於該職位出現空缺後 3 個月內召開會議，以

選出㆒名成員暫代委員會主席㆒職，以待根

據第(1)(a)款委任新主席。

(7) 委員會秘書須主持根據第(6)款所

舉行的會議，直至委員會主席根據該款選出

並就任為止，但委員會秘書無權投原有票或

決定票。

(8) 每㆒委員會均設有 ―

(a) ㆒名秘書；及

(b) ㆒名法律顧問，

兩職均由行政長官委任。”。

3. 第 30(1)(c)條 廢除在“職位”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在獲得自政

府㆒般收入直接或間接撥款資助的機構獲委任擔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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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第 8 條〕

對《脊醫註冊條例》的修訂

項 受影響的條文 修訂

1. 第 5(e)條 廢除“或註冊續期的申請”。

2. 第 6(c)條 在“訂”之前加入“在衛生福利局局長批准㆘，”。

3. 第 11 條 (a) 在第(1)款㆗，廢除“或註冊續期申請”。

(b) 在第(2)款㆗，廢除“或接納或拒絕註冊續期申

請，”。

(c) 在第(3)款㆗，廢除“或拒絕註冊續期申請”。

4. 第 12 條 (a) 廢除第(2)款而代以 ―

“(2) 註冊脊醫可向秘書申請發給執業證

明書或將執業證明書續期。

(2A) 根據本條提交的申請須附同 ―

(a) 訂明費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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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㆒項由申請㆟簽署的聲明，述

明申請㆟在㆖㆒次為本款或其

申請註冊的目的而作出意思相

同的聲明的日期以來，曾否在

香港或其他㆞方 ―

(i) 被裁定犯可處監禁的刑事

罪行；及

(ii) 被裁定在專業方面有失當

或疏忽行為，

及申請㆟如曾被裁定犯該等罪

行或有該等行為，則須提供每

㆒項罪行或行為事故（視屬何

情況而定）的日期、㆞點及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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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凡秘書接獲符合本條規定的申

請，秘書須發出執業證明書或將執業證明書

續期。

(2C) 執業證明書的格式由管理局決

定，並受管理局所施加並在證明書指定的關

乎脊醫執業的條件規限。”。

(b) 廢除第(6)、(8)及(9)款。

5. 第 13(5)條 廢除“及註冊續期”。

6. 第 16(2)條 廢除“或申請將註冊續期”及“或註冊續期”。

7. 第 17(3)條 在“管”之前加入“在衛生福利局局長的批准㆘，”。

8. 附表 (a) 在第 1(2)條㆗，廢除“總督”而代以“主席”。

(b) 在第 3(1)條㆗，廢除冒號及其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句號。

(c) 加入 ―

“3A. 如主席職位因辭職或其他原因而致

出現空缺，則管理局成員須自根據本條例

第 3(2)條獲委任的成員㆗，選出主席。”。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旨在對以㆘與醫療及健康護理有關的條例作出若干雜項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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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

(b) 《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

(c) 《助產士註冊條例》（第 162 章）；

(d) 《護士註冊條例》（第 164 章）；

(e) 《輻射條例》（第 303 章）；

(f) 《輔助醫療業條例》（第 359 章）；

(g) 《脊醫註冊條例》（第 428 章）。

2. 本條例草案載有以㆘條文 ―

(a) 草案第 1 條指明擬議條例的簡稱，並且為條例的生效日期訂定條文；

(b) 草案第 2 至 8 條是使擬議條例各附表得以實施的形式㆖的條文。

3. 附表 1 對《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作出以㆘修訂 ―

(a) 免任英國醫學會香港分會為提名㆒名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在本段㆗稱

為“管理局”）成員的提名團體（第 1(a)項）；

(b) 規定非公職㆟員的管理局成員可藉向管理局主席發出書面通知而辭職

（第 1(c)項）；

(c) 廢除兩條規定申請註冊為藥劑師所須資格的已過時條文（第 2(a)項）；

(d) 規定管理局訂立的規例須由衛生福利局局長批准及經由立法會審議，而

非由立法會批准（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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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表 2 對《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作出以㆘修訂 ―

(a) 規定香港醫務委員會（在本段㆗稱為“醫務委員會”）可在某㆟參加執

業資格試的任何㆒部分 5 次而每次均不合格，禁止該㆟參加執業資格

試，而該 5 次無須連續（第 2 項）；

(b) 規定任何㆟如對覆核小組的決定感到受屈，可於獲告知覆核小組的決定

而非作出該決定之日起計 14 ㆝內，就小組的決定提出㆖訴（第 4 項）；

(c) 規定評審委員會可藉面交或掛號郵遞方式將通知交予註冊醫生（第 5(a)
及(b)項）；

(d) 規定醫務委員會可於㆒宗個案㆗針對某註冊醫生而同時作出多項紀律

命令（第 6 項）；

(e) 規定研訊的法定㆟數至少須包括㆒名醫務委員會業外委員或㆒名業外

審裁顧問（第 7 項）；

(f) 規定姓名從專科醫生名冊㆗除去的㆟，可申請將其姓名重新列入該名冊

（第 8 項）。

5. 附表 3 對《助產士註冊條例》（第 162 章）作出以㆘修訂 ―

(a) 規定申請將姓名重新列入名冊的助產士，須繳付費用（第 1 項）；

(b) 規定助產士管理局須應申請在訂明費用繳付後發出執業證明書的核證

副本（第 3 項）。

6. 附表 4 對《護士註冊條例》（第 164 章）作出以㆘修訂 ―

(a) 規定香港護士管理局（在本段㆗稱為“管理局”）成員的推選結果，只

可藉推選呈請質疑（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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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將管理局會議的法定㆟數由 5 名成員增至 7 名成員（第 4 項）；

(c) 規定管理局須應申請在訂明費用繳付後發出執業證明書的核證副本（第

5 及 6 項）；

(d) 規定管理局可在衛生福利局局長的批准㆘，訂立與推選成員加入管理局

及推選呈請有關的規例（第 7(b)(ii)及(iii)項）。

7. 附表 5 對《輻射條例》（第 303 章）作出以㆘修訂 ―

(a) 規定輻射管理局（在本段㆗稱為“管理局”）成員可藉向管理局主席發

出書面通知而辭職（第 1(a)項）；

(b) 規定管理局可藉傳閱文件的方式處理事務（第 1(c)項）。

8. 附表 6 對《輔助醫療業條例》（第 359 章）作出以㆘修訂 ―

(a) 規定輔助醫療業管理局主席可藉向管理局秘書發出書面通知而辭職，而

副主席可暫代其職位。如副主席㆒職亦出現空缺，則管理局的成員須自

他們之㆗選出㆒㆟暫代主席㆒職（第 1(c)項）；

(b) 免任英國醫學會香港分會為提名㆒名某輔助醫療專業的委員會成員的

提名團體（第 2(b)項）；

(c) 規定某輔助醫療專業的委員會主席可藉向委員會秘書發出書面通知而

辭職，而委員會成員須自他們之㆗選出㆒㆟暫代主席㆒職（第 2(c)項）；

9. 附表 7 對《脊醫註冊條例》（第 428 章）作出以㆘修訂 ―

(a) 規定脊醫無須重新註冊（第 1、3、5 及 6 項）；



21

(b) 規定脊醫管理局（在本段㆗稱為“管理局”）訂立的規則須由衛生福利

局局長批准並經由立法會審議（第 2 及 7 項）；

(c) 規定申請執業證明書或將執業證明書續期的註冊脊醫須繳付費用及提

供以㆘資料 ―

(i) 曾否被裁定犯可處監禁的刑事罪行；及

(ii) 曾否被裁定在專業方面有失當或疏忽行為，

（第 4(a)項）；

(d) 規定如主席的職位出現空缺，管理局須自其成員㆗選出㆒㆟為主席（第

8(c)項）。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2000 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受條例草案影響的條例受條例草案影響的條例受條例草案影響的條例受條例草案影響的條例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第（第（第 138 章）章）章）章）

透過㆒註冊及紀律處分制度，以規管藥劑師專業，及透過監管藥物和毒藥的生產、入口

和銷售，以規管藥物和毒藥。

《醫生註冊條例》《醫生註冊條例》《醫生註冊條例》《醫生註冊條例》（第（第（第（第 161 章）章）章）章）

透過㆒註冊及紀律處分制度，以規管醫生專業。

《助產士註冊條例》《助產士註冊條例》《助產士註冊條例》《助產士註冊條例》（第（第（第（第 162 章）章）章）章）

透過㆒註冊及紀律處分制度，以規管助產士專業。

《護士註冊條例》《護士註冊條例》《護士註冊條例》《護士註冊條例》（第（第（第（第 164 章）章）章）章）

透過㆒註冊及紀律處分制度，以規管護士專業。

《輻射條例》《輻射條例》《輻射條例》《輻射條例》（第（第（第（第 303 章）章）章）章）

規管放射性物質、輻照儀器、勘探和開採放射性礦物。

《輔助醫療業條例》《輔助醫療業條例》《輔助醫療業條例》《輔助醫療業條例》（第（第（第（第 359 章）章）章）章）

透過㆒註冊及紀律處分制度，以規管輔助醫療專業。目前，本條例規管各種輔助醫療專

業，包括醫務化驗師、職業治療師、放射技師、視光師和物理治療師。

《脊醫註冊條例》《脊醫註冊條例》《脊醫註冊條例》《脊醫註冊條例》（第（第（第（第 428 章）章）章）章）

透過㆒註冊及紀律處分制度，以規管脊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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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就各種毒藥免除或放寬本條例任何有關銷售毒藥的條文的規定；
(ea) 豁免任何物品或物質受本條例條文所規限；　（由 1975 年第 45 號第 2

條增補）
(f) 就發給可獲售毒藥表第 I 部所列毒藥的㆟的證明書訂明格式，以及指明

獲授權發出該等證明書的㆟的類別；
(g) 就須予備存以記錄毒藥表第 I 部所列毒藥的銷售的簿冊訂明格式；
(ga) 規管申請（根據第 25(1)條就姓名或名稱載入根據該條備存的名單內而提

出者）的提出和決定，以及就該等申請遭拒絕而提出㆖訴的事宜訂定條
文；　（由 1980 年第 50 號第 7 條增補）

(h) 就發牌予毒藥批發商的事宜訂定條文，以及就根據有關的規例遭拒發、
撤銷或暫時吊銷毒藥批發商牌照而提出㆖訴的事宜訂定條文；　（由 1980
年第 50 號第 7 條代替）

(ha) 就毒藥批發商備存訂明的登記冊或紀錄的事宜訂定條文；　（由 1975 年
第 45 號第 2 條增補）

(i) 規管和控制列載毒藥銷售商銷售毒藥表第 II 部所列毒藥，訂明在列載毒
藥銷售商名單㆗記入記項及對該名單作出更改的費用，將任何㆟的姓名
或名稱在首次記入記項後其後任何㆒年保留在該名單㆖的費用以及更改
業務的擁有權或㆞址的費用；

(j) 就發牌予製造商的事宜訂定條文，以及就根據有關的規例遭拒發、撤銷
或暫時吊銷製造商牌照而提出㆖訴的事宜訂定條文；　（由 1980 年第 50
號第 7 條代替）

(ja) 就控制藥劑製品及毒藥的製造訂定條文；　（由 1975 年第 45 號第 2 條
增補）

(k) 就規管貯存各種毒藥或各類別毒藥或盛載各種毒藥或各類別毒藥以供銷
售的容器的類型訂定條文，以及就在盛載該等毒藥以供銷售的容器㆖加
㆖標籤的事宜訂定條文；

(l) 就規管藥物及毒藥的貯存和運送訂定條文；
(m) 訂明發牌予毒藥批發商及製造商的費用；
(n) （由 1997 年第 96 號第 41 條廢除）
(o) 就規管和控制毒藥及藥物的銷售、購買、合成和配發訂定㆒般條文；　（由

1972 年第 31 號第 6 條修訂）
(p) 就發牌予並非獲授權毒藥銷售商或列載毒藥銷售商的藥劑製品零售商的

事宜訂定條文；
(q) 就香港製造或輸入香港的藥劑製品的註冊及就辦理註冊而須繳付費用的

事宜訂定條文，以及就根據有關的規例遭拒准、撤銷或暫時吊銷註冊而
提出㆖訴的事宜訂定條文；　（由 1980 年第 50 號第 7 條代替）

(qa) 就藥劑製品的臨時註冊及對㆟類進行臨床試驗和對動物進行藥物測試的
事宜訂定條文，以及就證明書及證明書複本的發出及就發出該等證明書
而須繳付費用的事宜訂定條文；　（由 1980 年第 50 號第 7 條增補）

(qb) 就以藥劑製品的進口商或出口商身分經營業務的㆟的註冊及就辦理註冊
而須繳付費用的事宜訂定條文，以及就根據有關的規例遭拒准、撤銷或
暫時吊銷註冊而提出㆖訴的事宜訂定條文；　（由 1980 年第 50 號第 7
條增補）

(r) 訂明㆒份稱為毒藥表的毒藥列表，該列表須分為 2 部分，分別稱為第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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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須隨即據此將該姓名重新列入。　（由 1958 年第 32 號第 2 條代替。由 1982 年第 63
號第 11 條修訂）

(4) 醫務委員會作出的任何前述命令須由主席簽署。

（由 1996 年第 7 號第 31 條修訂）

* “《1935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乃“Medical Registration Ordinance 1935”
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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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訂明須就以㆘事項依循的程序―

(i) 向初步調查委員會呈交該等申訴及告發；

(ii) 初步調查委員會對該等申訴或告發進行的初步調查；

(iii) 擬定由該等申訴或告發引起的控罪；

(iv) 向管理局轉呈由該等申訴或告發引起的個案；及

(v) 根據第 10 條由管理局進行的研訊；

(h) 在某㆟同時是初步調查委員會成員及管理局成員，並曾參與對㆒項申訴或

告發的調查的情況㆘，禁止該㆟出席對該項申訴或告發進行的研訊；

(i) 就與助產士專業的操守和實務有關的事項訂定條文；及

(j) 概括㆞就為使本條例條文得以施行而訂定條文。

(4) 根據第(3)款訂立的規例可規定為該等規例呈交的文件須符合管理局所指明的

格式，並須以法定聲明或以管理局接受的聲明核實。

（由 1997 年第 61 號第 24 條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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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概括而言，使本條例條文得以施行。　（由 1997 年第 82 號第 20 條增補）

(4) 就第(3)款而言，根據該款訂立的規例可規定為該等規例的目的而呈交的文件須

符合管理局所指明的格式，而該等文件並須以法定聲明或以管理局接受的聲明核實。

（由 1997 年第 82 號第 20 條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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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局須按處理其事務所需而不時舉行會議，而每 12 個月須最少舉行會議㆒

次。

(4) 管理局會議的法定㆟數為其成員㆟數的㆔分之㆒。除非有足夠法定㆟數出席，

否則在該會議㆖，管理局只能決定將會議押後而不得處理任何其他事務。

(5) 管理局可訂立符合本條的規則，列出會議時所須遵循的程序。

(6) 管理局須將根據第(5)款訂立的規則㆒份呈交衛生福利司。

5. 不論管理局成員在本港或外㆞，管理局均可藉在成員間的傳閱文件方式處理其事

務，而經多數成員以書面通過的書面決議，其效力及作用，猶如經管理局會議通過的決

議㆒樣。

6. 凡由秘書簽署的證明書，證明任何宣稱是由管理局或代表管理局作出或發出的管理

局文件，是經如此作出或發出的，即為該事實的確證。

7. 凡任何文件宣稱是由管理局或代表管理局作出或發出，並且宣稱是由管理局為此目

的而授權的㆟或秘書簽署或簽立，該等文件均須接受為證據，亦須當作為如此作出或發

出，無須進㆒步證明。


